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9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大同大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良德

訴訟代理人  郝燮戈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克易

被      告  品庠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立婷律師

被      告  章家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漢鑫律師

            李穎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

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

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開規定；股份

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

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

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

條、第26條之1、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被告品庠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品庠公

司）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經臺北市政府商業處民國11

3年7月11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52000號函廢止登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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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113年度司字第71號卷第19頁），依法應行清算程

序。又原告前以利害關係人身分，依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

規定向本院聲請選派品庠公司清算人，經本院選派林立婷

律師為品庠公司清算人確定（案列：113年度司字第125

號）等情，經本院核閱第125號事件確認無誤，是本件即

應由林立婷律師為品庠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又林立婷律師

已具狀聲明承受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二第95頁），核與民

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品庠公司依兩造間契約進駐其創新育成

中心實驗室期間，因製毒失火致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及名

譽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28條、公司法

第23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及其該時負責人被告章家豪

（下逕稱其名）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374萬4478元，

並依兩造間契約、民法第227條之1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為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基於

同一基礎事實，減縮請求金額為353萬9342元（見本院卷

二第17頁），並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同條第2

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

第18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

定，均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品庠公司與伊自108年4月1日起陸續簽訂大同大

學創新育成中心營運輔導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並自10

8年4月起至110年9月間進駐伊創新育成中心實驗培育區R101

室（下稱系爭實驗室）。詎時任品庠公司負責人章家豪竟與

犯罪集團合作，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於系爭實驗室內製毒。且

章家豪於添置離心機等器材後，未確保訴外人即製毒共犯宋

順發等人（下逕稱宋順發等人）對於器材操作、維護保養、

毒品製程操作之各項反應有充分認識與理解，而未盡其指揮

監督及維護環境安全之義務，致111年3月14日15時6分許，

宋順發等人操作離心機運轉時，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因而劇

烈燃燒爆炸釀成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伊受有附表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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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損害共計新臺幣（下同）353萬9342元。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等規定請

求品庠公司賠償伊所受損害，並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

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章家豪負連帶賠償之責。又系爭火災後

新聞媒體即大肆報導伊實驗室淪為製毒工廠，被告明知製毒

此與系爭契約約定目的不符之犯行經披露，必嚴重損害伊名

譽，仍執意為之，顯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

伊名譽權，並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

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伊

名譽。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53萬9342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被告應連帶將本件判決書依附表二所示方式刊登於聯

合報1日。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伊採購之全新離心機具備防爆等保護措施，伊亦

將離心機置於安全穩定無虞之狀況下使用，且製毒行為亦不

會導致火災發生風險提高，伊業已善盡義務避免火災發生，

自無過失可言。系爭火災實際影響範圍僅限系爭實驗室、梯

間、建築物南面，被告亦不得就其他處所或與系爭火災無關

之修繕費用請求賠償。又原告為系爭火災之受害者，縱系爭

火災或伊於系爭實驗室內製毒經媒體報導，亦不會影響社會

大眾對原告之評價，何況縱原告名譽受損，刊登本件判決亦

無法回復原告名譽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

（一）兩造分別於108年4月1日、109年4月1日、110年3月15日、

110年10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品庠公司可進駐原告創

新育成中心實驗培育區R101室（即系爭實驗室）及其他培

育室，期間自108年4月1日至111年9月30日止，有系爭契

約4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5-39頁）。

（二）112年8月4日時章家豪仍登記為品庠公司之代表人，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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庠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3頁）。

（三）系爭實驗室於111年3月14日15時6分許發生火災，經台北

市政府消防局研判系爭實驗室內2號實驗櫃離心機殼體內

為起火處，起火原因為離心機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致

劇烈爆炸之可能性較大，有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

查鑑定書1份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93-399頁，下稱系爭鑑

定意見）。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

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

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

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

者，不在此限。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

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432條、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

毀損滅失者，民法第434條既已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

而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為其賠償責任發生之要件，出租人

即不得仍依承租人應如何保管租賃物之一般規定，向承租

人為損害賠償之請求。另侵權行為與債務不履行之請求權

競合時，債權人固非不得擇一行使之，惟關於債務人應負

之損害賠償責任，若於債務不履行有特別規定，則債權人

於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賠償時，除別有約定外，仍應受

該特別規定之限制。是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者，僅

於承租人有重大過失，即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時，出租

人始得向其請求損害賠償，縱出租人係以民法第184條之

侵權行為規定為其請求權基礎亦同。

（二）系爭契約雖以「營運輔導合約」為名，並約定由品庠公司

提出營運專案經原告審核通過後，品庠公司進駐系爭實驗

室營運並接受原告營運輔導。然系爭契約亦約定品庠公司

每個月應支付輔導服務費3萬元，可見系爭契約之性質與

承租人每月給付租金承租租賃物使用之租賃契約類似。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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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告亦主張，系爭契約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有關租賃

契約之規定，並依據民法第432條、第434條規定為本件請

求。被告並據此抗辯其僅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重大過失時

始應負損害賠償之責（見本院卷一第353頁）。由上，既

然系爭契約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有關租賃契約之相關規

定，則無論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或民法第434

條規定，就系爭火災所生損害向被告請求賠償，依上說

明，自應僅限於被告有重大過失時，始得為之。至於原告

依據民法第432條第2項規定為請求部分，依前所述，民法

第434條既已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原告（出租人）即

不得仍依承租人應如何保管租賃物之一般規定（即民法第

432條第2項），向被告（承租人）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是

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據。

（三）原告主張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未接受化學實驗相關訓

練、對於器材使用、維護保養、製程操作反應亦無充分訓

練，被告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具有重大過失，查：

　 1、依據系爭鑑定意見起火原因研判載明：系爭實驗室位於原

告產學實驗專區，有門禁設備。系爭火災發生時未有外人

入侵，排除人為縱火可能。經勘查後，起火處之離心機未

有菸蒂殘留，且因在實驗區要全程戴面罩，無法抽菸，排

除遺留火種致起火燃燒可能。又離心機馬達配置於機外，

啟動時火花不會進入殼體內，且馬達本體完好，電源亦無

熔斷現象，排除離心機電器因素致起火燃燒之可能。且離

心機為金屬材質，且功能為固液體分離，內部潮濕，排除

靜電致起火燃燒可能。另系爭火災發生時訴外人宋順發正

將化學混合品送入離心機進行固液分離，且起火處在離心

機殼體內，亦非攪拌桶，研判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

學反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經觀察、檢視離心機燃

燒現象，參以章家豪於火災調查時之陳述，以及採集離心

機內燒燬物、固液分離桶後裝桶之氧化銫，經鑑定均檢出

輕質含氧溶劑類之易燃性液體成分。再佐以軸心頂部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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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螺帽底凹槽處，均發現不鏽鋼碎屑殘留，上附著物已受

燒變黑，研判軸心旋轉時碎屑會碰撞摩擦而產生火花，無

法排除離心機運轉時產生火花引燃1,4-二噁烷之可能。起

火原因以機械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致劇烈爆炸之可能

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7-219頁）。

　 2、訴外人宋順發於系爭火災調查時陳稱：系爭火災發生時分

離器是第2次使用，其先把離心機內桶槽（轉鼓）用丙酮

清理，再用氮氣吹乾，接著放濾布在槽桶內層，然後把離

心機上蓋蓋上，並扣上4個鎖扣。接著其按下實驗櫃左側

的啟動按鈕，微調轉速。蠕動泵開啟後，其拿矽膠管插入

20公升早已混合好的戴奧辛（液體）（應為1,4-二氧六

圜）及對甲苯磺醯肼（固體）混合液進入抽取至離心機

內，大約已抽取10公升混合液後，其當時蹲在2號實驗櫃

內靠門口處，其忽然聽到離心機桶內有異音，然後產生劇

烈爆炸聲，接著看到離心機上蓋的觀景窗爆開且噴出火舌

等語（見見本院卷一第237-238頁）。

　 3、系爭鑑定報告認為系爭火災之起因為離心機運轉產生火花

引燃化學品所致，此核與宋順發上揭所陳，其抽取化學混

合物至離心機內，操作離心機過程中，離心機突然產生異

音並爆炸之過程吻合。又系爭鑑定報告內並未提及宋順發

上揭操作離心機之過程中，有何違反離心機安全使用、或

使用特別危險之化學混合物、或有其他不合於化學實驗原

理之情事，可見系爭火災確係宋順發按正常程序操作離心

機過程中所引發。於此，自難認宋順發等人，或章家豪在

使用離心機之過程中有何過失可言。

　 4、參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先前亦認為

章家豪及宋順發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已盡其注意義務，就其

等所涉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建築物罪

嫌為不起訴之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為憑（案列：11

1年度偵字第17898號，見本院卷一第357-359頁）。亦可

徵被告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未有何故意或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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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雖臺北地檢署後以章家豪於系爭實驗室製毒，以發現新事

實、新證據為由，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以章家豪涉犯

刑法第173條第2項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建築物罪、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4項製造第三級、第四級毒品

罪提起公訴（案列：112年度偵字第18508、第20904、第2

1462、第23147、第24499、第32134、第36897號，見本院

卷一第399-417頁）。惟臺北地檢署後僅以章家豪涉嫌製

毒為理由，即併同將其所涉失火罪部分提起公訴。而系爭

鑑定報告已載明系爭火災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

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起訴書亦未說明章家豪在系

爭實驗室製毒之相關製程，有何導致系爭火災之因素。於

此，難認章家豪於系爭實驗室製造毒品，與系爭火災之發

生有何相當因果關係。自不能以章家豪事後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即遽認其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

　 6、至原告主張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未接受化學實驗相關訓

練、對於器材使用、維護保養、製程操作反應亦無充分訓

練等情，惟系爭火災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應致

起火燃燒之可能性不大、卷內亦無證據可以證明宋順發等

人操作離心機有何違反安全使用、或使用危險之化學混合

物、或有其他不合於化學實驗原理之情事，均已如前述。

且被告抗辯系爭實驗室內引發系爭火災之離心機，為其於

110年11月間所添購，已據其提出合約書1紙為證（見本院

卷一第459-461頁）。可見該離心機屬於新品，難認被告

有何維護保養之疏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均難認可採。

（四）由上，既然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難認對於系爭火災之發

生有何故意過失，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

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賠

償其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共計353萬9342元，並依民法

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章家豪負連帶配

賠償之責，自均為無理由。

（五）至原告主張章家豪與宋順發等人在系爭實驗室製毒，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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庠公司所提出營運計畫不同，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且章家

豪明知製毒經報導必會影響原告名譽，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

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

復名譽，查：

　 1、按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

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名譽

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

依據。

　 2、依據原告所提出之新聞截圖畫面4則，其標題與內容分別

為：「標題：生技公司負責人經營不善改製毒　竟租用大

同大學實驗室量產K他命。內文：醫藥生技公司負責人涉

以其化工專業背景成為製毒師，並和集團成員租用大同大

學實驗室製毒」、「標題：大同大學淪製毒廠　毒販租實

驗室煉毒遭逮」、「標題：扯！大同大學淪製毒工廠『3

年產4億K毒』毒販操作不慎實驗室還爆炸。內文：品庠醫

藥生技公司章姓負責人利用大同大學實驗室製毒，結果發

生意外爆炸」、「標題：絕命毒師寄生大同。內文：108

年產學合作、向學校申請產學合作」（見本院卷一第51-5

3頁）。

　 3、經核上開新聞，固有「原告淪為製毒工廠」較為聳動之標

題，然該等新聞內文均有寫明係被告租用或利用原告實驗

室製毒。換言之，一般閱聽人閱讀各該新聞，均應可理解

係被告人員租用或利用原告系爭實驗室進行製毒，並非原

告自行涉入相關毒品案件。因此，難認上開新聞媒體報導

已達影響原告社會上評價之程度。是原告主張其名譽權因

被告於系爭實驗室內之製毒行為受貶損，應無理由。其依

據上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名譽，自

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

32條第2項、第434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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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353萬9342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

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

示方式回復名譽，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去依據，應一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

詳予論駁之必要。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財損清單

編號 品名 金額（新臺幣）

1 L型實驗台 8萬6625元

2 冷氣機 6萬4214元

3 桌上型電腦 2萬5458元

4 產學實驗區房屋及建築 130萬元

5 L型實驗台 8萬6625元

6 分離式冷氣機 6萬4214元

7 杯架、紙杯、腳踏墊 870元

8 溫熱開飲機 3290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附表二

9 不鏽鋼紙捲架 3900元

10 無線寬頻IP分享器 1555元

11 冰溫熱飲水機（含安裝） 2萬元

12 綜合大樓無反射實驗室漏水修復 2萬7300元

13 綜合大樓4樓內牆粉刷、外牆防水及屋

頂水擋施作

4萬7250元

14 綜合大樓頂樓防水工程 16萬元

15 綜合大樓外牆防水施作烤漆板雨遮 3萬元

16 綜合大樓2樓修補工程 16萬1648元

17 差動式探測器、電線及管材安裝工資 7萬5000元

18 綜合大樓R116隔間施作 21萬4200元

19 綜合工廠燈具增設 7萬1416元

20 綜合大樓2樓西側加蓋屋簷處防水修繕 4萬9875元

21 綜合工廠培育區修繕工程 6萬5310元

22 綜合大樓南側屋頂防水修繕 18萬元

23 變頻落地式冷氣 23萬421元

24 綜合大樓工設系工廠116室、118室防水

修繕

7萬7175元

25 綜合工廠培育區4樓整建工程 9萬4920元

26 南側2樓廁所無水查修 2萬4456元

27 產學實驗區建物拆除清運費用 37萬3800元

總計： 353萬9342元

將本判決書之當事人、案由、主文、事實及理由於聯合報全國

版頭版、以13.8×4.9之刊登規格、22級3號字之字體大小之方式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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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9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大同大學


法定代理人  李良德
訴訟代理人  郝燮戈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克易
被      告  品庠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立婷律師
被      告  章家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漢鑫律師
            李穎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品庠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品庠公司）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經臺北市政府商業處民國113年7月11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52000號函廢止登記（見本院113年度司字第71號卷第19頁），依法應行清算程序。又原告前以利害關係人身分，依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規定向本院聲請選派品庠公司清算人，經本院選派林立婷律師為品庠公司清算人確定（案列：113年度司字第125號）等情，經本院核閱第125號事件確認無誤，是本件即應由林立婷律師為品庠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又林立婷律師已具狀聲明承受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二第9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品庠公司依兩造間契約進駐其創新育成中心實驗室期間，因製毒失火致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及名譽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及其該時負責人被告章家豪（下逕稱其名）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374萬4478元，並依兩造間契約、民法第227條之1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減縮請求金額為353萬9342元（見本院卷二第17頁），並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8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品庠公司與伊自108年4月1日起陸續簽訂大同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營運輔導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並自108年4月起至110年9月間進駐伊創新育成中心實驗培育區R101室（下稱系爭實驗室）。詎時任品庠公司負責人章家豪竟與犯罪集團合作，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於系爭實驗室內製毒。且章家豪於添置離心機等器材後，未確保訴外人即製毒共犯宋順發等人（下逕稱宋順發等人）對於器材操作、維護保養、毒品製程操作之各項反應有充分認識與理解，而未盡其指揮監督及維護環境安全之義務，致111年3月14日15時6分許，宋順發等人操作離心機運轉時，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因而劇烈燃燒爆炸釀成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伊受有附表一所示損害共計新臺幣（下同）353萬9342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賠償伊所受損害，並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章家豪負連帶賠償之責。又系爭火災後新聞媒體即大肆報導伊實驗室淪為製毒工廠，被告明知製毒此與系爭契約約定目的不符之犯行經披露，必嚴重損害伊名譽，仍執意為之，顯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伊名譽權，並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伊名譽。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53萬934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將本件判決書依附表二所示方式刊登於聯合報1日。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伊採購之全新離心機具備防爆等保護措施，伊亦將離心機置於安全穩定無虞之狀況下使用，且製毒行為亦不會導致火災發生風險提高，伊業已善盡義務避免火災發生，自無過失可言。系爭火災實際影響範圍僅限系爭實驗室、梯間、建築物南面，被告亦不得就其他處所或與系爭火災無關之修繕費用請求賠償。又原告為系爭火災之受害者，縱系爭火災或伊於系爭實驗室內製毒經媒體報導，亦不會影響社會大眾對原告之評價，何況縱原告名譽受損，刊登本件判決亦無法回復原告名譽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
（一）兩造分別於108年4月1日、109年4月1日、110年3月15日、110年10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品庠公司可進駐原告創新育成中心實驗培育區R101室（即系爭實驗室）及其他培育室，期間自108年4月1日至111年9月30日止，有系爭契約4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5-39頁）。
（二）112年8月4日時章家豪仍登記為品庠公司之代表人，有品庠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3頁）。
（三）系爭實驗室於111年3月14日15時6分許發生火災，經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研判系爭實驗室內2號實驗櫃離心機殼體內為起火處，起火原因為離心機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致劇烈爆炸之可能性較大，有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93-399頁，下稱系爭鑑定意見）。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2條、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民法第434條既已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而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為其賠償責任發生之要件，出租人即不得仍依承租人應如何保管租賃物之一般規定，向承租人為損害賠償之請求。另侵權行為與債務不履行之請求權競合時，債權人固非不得擇一行使之，惟關於債務人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若於債務不履行有特別規定，則債權人於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賠償時，除別有約定外，仍應受該特別規定之限制。是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者，僅於承租人有重大過失，即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時，出租人始得向其請求損害賠償，縱出租人係以民法第184條之侵權行為規定為其請求權基礎亦同。
（二）系爭契約雖以「營運輔導合約」為名，並約定由品庠公司提出營運專案經原告審核通過後，品庠公司進駐系爭實驗室營運並接受原告營運輔導。然系爭契約亦約定品庠公司每個月應支付輔導服務費3萬元，可見系爭契約之性質與承租人每月給付租金承租租賃物使用之租賃契約類似。參以原告亦主張，系爭契約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有關租賃契約之規定，並依據民法第432條、第434條規定為本件請求。被告並據此抗辯其僅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重大過失時始應負損害賠償之責（見本院卷一第353頁）。由上，既然系爭契約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有關租賃契約之相關規定，則無論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或民法第434條規定，就系爭火災所生損害向被告請求賠償，依上說明，自應僅限於被告有重大過失時，始得為之。至於原告依據民法第432條第2項規定為請求部分，依前所述，民法第434條既已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原告（出租人）即不得仍依承租人應如何保管租賃物之一般規定（即民法第432條第2項），向被告（承租人）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據。
（三）原告主張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未接受化學實驗相關訓練、對於器材使用、維護保養、製程操作反應亦無充分訓練，被告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具有重大過失，查：
　 1、依據系爭鑑定意見起火原因研判載明：系爭實驗室位於原告產學實驗專區，有門禁設備。系爭火災發生時未有外人入侵，排除人為縱火可能。經勘查後，起火處之離心機未有菸蒂殘留，且因在實驗區要全程戴面罩，無法抽菸，排除遺留火種致起火燃燒可能。又離心機馬達配置於機外，啟動時火花不會進入殼體內，且馬達本體完好，電源亦無熔斷現象，排除離心機電器因素致起火燃燒之可能。且離心機為金屬材質，且功能為固液體分離，內部潮濕，排除靜電致起火燃燒可能。另系爭火災發生時訴外人宋順發正將化學混合品送入離心機進行固液分離，且起火處在離心機殼體內，亦非攪拌桶，研判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經觀察、檢視離心機燃燒現象，參以章家豪於火災調查時之陳述，以及採集離心機內燒燬物、固液分離桶後裝桶之氧化銫，經鑑定均檢出輕質含氧溶劑類之易燃性液體成分。再佐以軸心頂部及固定螺帽底凹槽處，均發現不鏽鋼碎屑殘留，上附著物已受燒變黑，研判軸心旋轉時碎屑會碰撞摩擦而產生火花，無法排除離心機運轉時產生火花引燃1,4-二噁烷之可能。起火原因以機械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致劇烈爆炸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7-219頁）。
　 2、訴外人宋順發於系爭火災調查時陳稱：系爭火災發生時分離器是第2次使用，其先把離心機內桶槽（轉鼓）用丙酮清理，再用氮氣吹乾，接著放濾布在槽桶內層，然後把離心機上蓋蓋上，並扣上4個鎖扣。接著其按下實驗櫃左側的啟動按鈕，微調轉速。蠕動泵開啟後，其拿矽膠管插入20公升早已混合好的戴奧辛（液體）（應為1,4-二氧六圜）及對甲苯磺醯肼（固體）混合液進入抽取至離心機內，大約已抽取10公升混合液後，其當時蹲在2號實驗櫃內靠門口處，其忽然聽到離心機桶內有異音，然後產生劇烈爆炸聲，接著看到離心機上蓋的觀景窗爆開且噴出火舌等語（見見本院卷一第237-238頁）。
　 3、系爭鑑定報告認為系爭火災之起因為離心機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所致，此核與宋順發上揭所陳，其抽取化學混合物至離心機內，操作離心機過程中，離心機突然產生異音並爆炸之過程吻合。又系爭鑑定報告內並未提及宋順發上揭操作離心機之過程中，有何違反離心機安全使用、或使用特別危險之化學混合物、或有其他不合於化學實驗原理之情事，可見系爭火災確係宋順發按正常程序操作離心機過程中所引發。於此，自難認宋順發等人，或章家豪在使用離心機之過程中有何過失可言。
　 4、參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先前亦認為章家豪及宋順發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已盡其注意義務，就其等所涉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建築物罪嫌為不起訴之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為憑（案列：111年度偵字第17898號，見本院卷一第357-359頁）。亦可徵被告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未有何故意或過失。
　 5、雖臺北地檢署後以章家豪於系爭實驗室製毒，以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為由，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以章家豪涉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建築物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4項製造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罪提起公訴（案列：112年度偵字第18508、第20904、第21462、第23147、第24499、第32134、第36897號，見本院卷一第399-417頁）。惟臺北地檢署後僅以章家豪涉嫌製毒為理由，即併同將其所涉失火罪部分提起公訴。而系爭鑑定報告已載明系爭火災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起訴書亦未說明章家豪在系爭實驗室製毒之相關製程，有何導致系爭火災之因素。於此，難認章家豪於系爭實驗室製造毒品，與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相當因果關係。自不能以章家豪事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即遽認其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
　 6、至原告主張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未接受化學實驗相關訓練、對於器材使用、維護保養、製程操作反應亦無充分訓練等情，惟系爭火災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不大、卷內亦無證據可以證明宋順發等人操作離心機有何違反安全使用、或使用危險之化學混合物、或有其他不合於化學實驗原理之情事，均已如前述。且被告抗辯系爭實驗室內引發系爭火災之離心機，為其於110年11月間所添購，已據其提出合約書1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9-461頁）。可見該離心機屬於新品，難認被告有何維護保養之疏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均難認可採。
（四）由上，既然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難認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故意過失，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賠償其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共計353萬9342元，並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章家豪負連帶配賠償之責，自均為無理由。
（五）至原告主張章家豪與宋順發等人在系爭實驗室製毒，與品庠公司所提出營運計畫不同，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且章家豪明知製毒經報導必會影響原告名譽，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名譽，查：
　 1、按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
　 2、依據原告所提出之新聞截圖畫面4則，其標題與內容分別為：「標題：生技公司負責人經營不善改製毒　竟租用大同大學實驗室量產K他命。內文：醫藥生技公司負責人涉以其化工專業背景成為製毒師，並和集團成員租用大同大學實驗室製毒」、「標題：大同大學淪製毒廠　毒販租實驗室煉毒遭逮」、「標題：扯！大同大學淪製毒工廠『3年產4億K毒』毒販操作不慎實驗室還爆炸。內文：品庠醫藥生技公司章姓負責人利用大同大學實驗室製毒，結果發生意外爆炸」、「標題：絕命毒師寄生大同。內文：108年產學合作、向學校申請產學合作」（見本院卷一第51-53頁）。
　 3、經核上開新聞，固有「原告淪為製毒工廠」較為聳動之標題，然該等新聞內文均有寫明係被告租用或利用原告實驗室製毒。換言之，一般閱聽人閱讀各該新聞，均應可理解係被告人員租用或利用原告系爭實驗室進行製毒，並非原告自行涉入相關毒品案件。因此，難認上開新聞媒體報導已達影響原告社會上評價之程度。是原告主張其名譽權因被告於系爭實驗室內之製毒行為受貶損，應無理由。其依據上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名譽，自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353萬934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名譽，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去依據，應一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財損清單

		


		




		編號

		品名

		金額（新臺幣）



		1

		L型實驗台

		8萬6625元



		2

		冷氣機

		6萬4214元



		3

		桌上型電腦

		2萬5458元



		4

		產學實驗區房屋及建築

		130萬元



		5

		L型實驗台

		8萬6625元



		6

		分離式冷氣機

		6萬4214元



		7

		杯架、紙杯、腳踏墊

		870元



		8

		溫熱開飲機

		3290元



		9

		不鏽鋼紙捲架

		3900元



		10

		無線寬頻IP分享器

		1555元



		11

		冰溫熱飲水機（含安裝）

		2萬元



		12

		綜合大樓無反射實驗室漏水修復

		2萬7300元



		13

		綜合大樓4樓內牆粉刷、外牆防水及屋頂水擋施作

		4萬7250元



		14

		綜合大樓頂樓防水工程

		16萬元



		15

		綜合大樓外牆防水施作烤漆板雨遮

		3萬元



		16

		綜合大樓2樓修補工程

		16萬1648元



		17

		差動式探測器、電線及管材安裝工資

		7萬5000元



		18

		綜合大樓R116隔間施作

		21萬4200元



		19

		綜合工廠燈具增設

		7萬1416元



		20

		綜合大樓2樓西側加蓋屋簷處防水修繕

		4萬9875元



		21

		綜合工廠培育區修繕工程

		6萬5310元



		22

		綜合大樓南側屋頂防水修繕

		18萬元



		23

		變頻落地式冷氣

		23萬421元



		24

		綜合大樓工設系工廠116室、118室防水修繕

		7萬7175元



		25

		綜合工廠培育區4樓整建工程

		9萬4920元



		26

		南側2樓廁所無水查修

		2萬4456元



		27

		產學實驗區建物拆除清運費用

		37萬3800元



		總計：

		


		353萬9342元







附表二
		將本判決書之當事人、案由、主文、事實及理由於聯合報全國版頭版、以13.8×4.9之刊登規格、22級3號字之字體大小之方式刊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9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大同大學



法定代理人  李良德

訴訟代理人  郝燮戈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克易

被      告  品庠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立婷律師

被      告  章家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漢鑫律師

            李穎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

      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

      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開規定；股份

      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

      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

      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

      條、第26條之1、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被告品庠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品庠公司

      ）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經臺北市政府商業處民國113

      年7月11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52000號函廢止登記（見本

      院113年度司字第71號卷第19頁），依法應行清算程序。

      又原告前以利害關係人身分，依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規定

      向本院聲請選派品庠公司清算人，經本院選派林立婷律師

      為品庠公司清算人確定（案列：113年度司字第125號）等

      情，經本院核閱第125號事件確認無誤，是本件即應由林

      立婷律師為品庠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又林立婷律師已具狀

      聲明承受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二第95頁），核與民事訴訟

      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品庠公司依兩造間契約進駐其創新育成

      中心實驗室期間，因製毒失火致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及名

      譽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28條、公司法

      第23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及其該時負責人被告章家豪（

      下逕稱其名）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374萬4478元，並

      依兩造間契約、民法第227條之1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為回

      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基於同

      一基礎事實，減縮請求金額為353萬9342元（見本院卷二

      第17頁），並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同條第2項、

      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80

      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均

      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品庠公司與伊自108年4月1日起陸續簽訂大同大

    學創新育成中心營運輔導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並自10

    8年4月起至110年9月間進駐伊創新育成中心實驗培育區R101

    室（下稱系爭實驗室）。詎時任品庠公司負責人章家豪竟與

    犯罪集團合作，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於系爭實驗室內製毒。且

    章家豪於添置離心機等器材後，未確保訴外人即製毒共犯宋

    順發等人（下逕稱宋順發等人）對於器材操作、維護保養、

    毒品製程操作之各項反應有充分認識與理解，而未盡其指揮

    監督及維護環境安全之義務，致111年3月14日15時6分許，

    宋順發等人操作離心機運轉時，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因而劇

    烈燃燒爆炸釀成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伊受有附表一所

    示損害共計新臺幣（下同）353萬9342元。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等規定請

    求品庠公司賠償伊所受損害，並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

    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章家豪負連帶賠償之責。又系爭火災後

    新聞媒體即大肆報導伊實驗室淪為製毒工廠，被告明知製毒

    此與系爭契約約定目的不符之犯行經披露，必嚴重損害伊名

    譽，仍執意為之，顯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

    伊名譽權，並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

    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伊名

    譽。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53萬9342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

    被告應連帶將本件判決書依附表二所示方式刊登於聯合報1

    日。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伊採購之全新離心機具備防爆等保護措施，伊亦

    將離心機置於安全穩定無虞之狀況下使用，且製毒行為亦不

    會導致火災發生風險提高，伊業已善盡義務避免火災發生，

    自無過失可言。系爭火災實際影響範圍僅限系爭實驗室、梯

    間、建築物南面，被告亦不得就其他處所或與系爭火災無關

    之修繕費用請求賠償。又原告為系爭火災之受害者，縱系爭

    火災或伊於系爭實驗室內製毒經媒體報導，亦不會影響社會

    大眾對原告之評價，何況縱原告名譽受損，刊登本件判決亦

    無法回復原告名譽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

（一）兩造分別於108年4月1日、109年4月1日、110年3月15日、

      110年10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品庠公司可進駐原告創

      新育成中心實驗培育區R101室（即系爭實驗室）及其他培

      育室，期間自108年4月1日至111年9月30日止，有系爭契

      約4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5-39頁）。

（二）112年8月4日時章家豪仍登記為品庠公司之代表人，有品

      庠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3頁）。

（三）系爭實驗室於111年3月14日15時6分許發生火災，經台北

      市政府消防局研判系爭實驗室內2號實驗櫃離心機殼體內

      為起火處，起火原因為離心機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致

      劇烈爆炸之可能性較大，有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

      查鑑定書1份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93-399頁，下稱系爭鑑

      定意見）。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

      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

      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

      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

      者，不在此限。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

      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432條、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

      毀損滅失者，民法第434條既已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

      而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為其賠償責任發生之要件，出租人

      即不得仍依承租人應如何保管租賃物之一般規定，向承租

      人為損害賠償之請求。另侵權行為與債務不履行之請求權

      競合時，債權人固非不得擇一行使之，惟關於債務人應負

      之損害賠償責任，若於債務不履行有特別規定，則債權人

      於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賠償時，除別有約定外，仍應受

      該特別規定之限制。是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者，僅

      於承租人有重大過失，即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時，出租

      人始得向其請求損害賠償，縱出租人係以民法第184條之

      侵權行為規定為其請求權基礎亦同。

（二）系爭契約雖以「營運輔導合約」為名，並約定由品庠公司

      提出營運專案經原告審核通過後，品庠公司進駐系爭實驗

      室營運並接受原告營運輔導。然系爭契約亦約定品庠公司

      每個月應支付輔導服務費3萬元，可見系爭契約之性質與

      承租人每月給付租金承租租賃物使用之租賃契約類似。參

      以原告亦主張，系爭契約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有關租賃

      契約之規定，並依據民法第432條、第434條規定為本件請

      求。被告並據此抗辯其僅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重大過失時

      始應負損害賠償之責（見本院卷一第353頁）。由上，既

      然系爭契約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有關租賃契約之相關規

      定，則無論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或民法第434

      條規定，就系爭火災所生損害向被告請求賠償，依上說明

      ，自應僅限於被告有重大過失時，始得為之。至於原告依

      據民法第432條第2項規定為請求部分，依前所述，民法第

      434條既已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原告（出租人）即不

      得仍依承租人應如何保管租賃物之一般規定（即民法第43

      2條第2項），向被告（承租人）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是原

      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據。

（三）原告主張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未接受化學實驗相關訓練

      、對於器材使用、維護保養、製程操作反應亦無充分訓練

      ，被告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具有重大過失，查：

　 1、依據系爭鑑定意見起火原因研判載明：系爭實驗室位於原

      告產學實驗專區，有門禁設備。系爭火災發生時未有外人

      入侵，排除人為縱火可能。經勘查後，起火處之離心機未

      有菸蒂殘留，且因在實驗區要全程戴面罩，無法抽菸，排

      除遺留火種致起火燃燒可能。又離心機馬達配置於機外，

      啟動時火花不會進入殼體內，且馬達本體完好，電源亦無

      熔斷現象，排除離心機電器因素致起火燃燒之可能。且離

      心機為金屬材質，且功能為固液體分離，內部潮濕，排除

      靜電致起火燃燒可能。另系爭火災發生時訴外人宋順發正

      將化學混合品送入離心機進行固液分離，且起火處在離心

      機殼體內，亦非攪拌桶，研判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

      學反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經觀察、檢視離心機燃

      燒現象，參以章家豪於火災調查時之陳述，以及採集離心

      機內燒燬物、固液分離桶後裝桶之氧化銫，經鑑定均檢出

      輕質含氧溶劑類之易燃性液體成分。再佐以軸心頂部及固

      定螺帽底凹槽處，均發現不鏽鋼碎屑殘留，上附著物已受

      燒變黑，研判軸心旋轉時碎屑會碰撞摩擦而產生火花，無

      法排除離心機運轉時產生火花引燃1,4-二噁烷之可能。起

      火原因以機械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致劇烈爆炸之可能

      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7-219頁）。

　 2、訴外人宋順發於系爭火災調查時陳稱：系爭火災發生時分

      離器是第2次使用，其先把離心機內桶槽（轉鼓）用丙酮

      清理，再用氮氣吹乾，接著放濾布在槽桶內層，然後把離

      心機上蓋蓋上，並扣上4個鎖扣。接著其按下實驗櫃左側

      的啟動按鈕，微調轉速。蠕動泵開啟後，其拿矽膠管插入

      20公升早已混合好的戴奧辛（液體）（應為1,4-二氧六圜

      ）及對甲苯磺醯肼（固體）混合液進入抽取至離心機內，

      大約已抽取10公升混合液後，其當時蹲在2號實驗櫃內靠

      門口處，其忽然聽到離心機桶內有異音，然後產生劇烈爆

      炸聲，接著看到離心機上蓋的觀景窗爆開且噴出火舌等語

      （見見本院卷一第237-238頁）。

　 3、系爭鑑定報告認為系爭火災之起因為離心機運轉產生火花

      引燃化學品所致，此核與宋順發上揭所陳，其抽取化學混

      合物至離心機內，操作離心機過程中，離心機突然產生異

      音並爆炸之過程吻合。又系爭鑑定報告內並未提及宋順發

      上揭操作離心機之過程中，有何違反離心機安全使用、或

      使用特別危險之化學混合物、或有其他不合於化學實驗原

      理之情事，可見系爭火災確係宋順發按正常程序操作離心

      機過程中所引發。於此，自難認宋順發等人，或章家豪在

      使用離心機之過程中有何過失可言。

　 4、參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先前亦認為

      章家豪及宋順發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已盡其注意義務，就其

      等所涉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建築物罪

      嫌為不起訴之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為憑（案列：11

      1年度偵字第17898號，見本院卷一第357-359頁）。亦可

      徵被告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未有何故意或過失。

　 5、雖臺北地檢署後以章家豪於系爭實驗室製毒，以發現新事

      實、新證據為由，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以章家豪涉犯

      刑法第173條第2項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建築物罪、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4項製造第三級、第四級毒品

      罪提起公訴（案列：112年度偵字第18508、第20904、第2

      1462、第23147、第24499、第32134、第36897號，見本院

      卷一第399-417頁）。惟臺北地檢署後僅以章家豪涉嫌製

      毒為理由，即併同將其所涉失火罪部分提起公訴。而系爭

      鑑定報告已載明系爭火災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

      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起訴書亦未說明章家豪在系

      爭實驗室製毒之相關製程，有何導致系爭火災之因素。於

      此，難認章家豪於系爭實驗室製造毒品，與系爭火災之發

      生有何相當因果關係。自不能以章家豪事後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即遽認其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

　 6、至原告主張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未接受化學實驗相關訓

      練、對於器材使用、維護保養、製程操作反應亦無充分訓

      練等情，惟系爭火災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應致

      起火燃燒之可能性不大、卷內亦無證據可以證明宋順發等

      人操作離心機有何違反安全使用、或使用危險之化學混合

      物、或有其他不合於化學實驗原理之情事，均已如前述。

      且被告抗辯系爭實驗室內引發系爭火災之離心機，為其於

      110年11月間所添購，已據其提出合約書1紙為證（見本院

      卷一第459-461頁）。可見該離心機屬於新品，難認被告

      有何維護保養之疏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均難認可採。

（四）由上，既然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難認對於系爭火災之發

      生有何故意過失，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

      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賠

      償其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共計353萬9342元，並依民法

      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章家豪負連帶配

      賠償之責，自均為無理由。

（五）至原告主張章家豪與宋順發等人在系爭實驗室製毒，與品

      庠公司所提出營運計畫不同，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且章家

      豪明知製毒經報導必會影響原告名譽，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

      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

      名譽，查：

　 1、按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

      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名譽

      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

      依據。

　 2、依據原告所提出之新聞截圖畫面4則，其標題與內容分別

      為：「標題：生技公司負責人經營不善改製毒　竟租用大

      同大學實驗室量產K他命。內文：醫藥生技公司負責人涉

      以其化工專業背景成為製毒師，並和集團成員租用大同大

      學實驗室製毒」、「標題：大同大學淪製毒廠　毒販租實

      驗室煉毒遭逮」、「標題：扯！大同大學淪製毒工廠『3年

      產4億K毒』毒販操作不慎實驗室還爆炸。內文：品庠醫藥

      生技公司章姓負責人利用大同大學實驗室製毒，結果發生

      意外爆炸」、「標題：絕命毒師寄生大同。內文：108年

      產學合作、向學校申請產學合作」（見本院卷一第51-53

      頁）。

　 3、經核上開新聞，固有「原告淪為製毒工廠」較為聳動之標

      題，然該等新聞內文均有寫明係被告租用或利用原告實驗

      室製毒。換言之，一般閱聽人閱讀各該新聞，均應可理解

      係被告人員租用或利用原告系爭實驗室進行製毒，並非原

      告自行涉入相關毒品案件。因此，難認上開新聞媒體報導

      已達影響原告社會上評價之程度。是原告主張其名譽權因

      被告於系爭實驗室內之製毒行為受貶損，應無理由。其依

      據上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名譽，自

      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

    32條第2項、第434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353萬9342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

    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

    方式回復名譽，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去依據，應一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

    詳予論駁之必要。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財損清單   編號 品名 金額（新臺幣） 1 L型實驗台 8萬6625元 2 冷氣機 6萬4214元 3 桌上型電腦 2萬5458元 4 產學實驗區房屋及建築 130萬元 5 L型實驗台 8萬6625元 6 分離式冷氣機 6萬4214元 7 杯架、紙杯、腳踏墊 870元 8 溫熱開飲機 3290元 9 不鏽鋼紙捲架 3900元 10 無線寬頻IP分享器 1555元 11 冰溫熱飲水機（含安裝） 2萬元 12 綜合大樓無反射實驗室漏水修復 2萬7300元 13 綜合大樓4樓內牆粉刷、外牆防水及屋頂水擋施作 4萬7250元 14 綜合大樓頂樓防水工程 16萬元 15 綜合大樓外牆防水施作烤漆板雨遮 3萬元 16 綜合大樓2樓修補工程 16萬1648元 17 差動式探測器、電線及管材安裝工資 7萬5000元 18 綜合大樓R116隔間施作 21萬4200元 19 綜合工廠燈具增設 7萬1416元 20 綜合大樓2樓西側加蓋屋簷處防水修繕 4萬9875元 21 綜合工廠培育區修繕工程 6萬5310元 22 綜合大樓南側屋頂防水修繕 18萬元 23 變頻落地式冷氣 23萬421元 24 綜合大樓工設系工廠116室、118室防水修繕 7萬7175元 25 綜合工廠培育區4樓整建工程 9萬4920元 26 南側2樓廁所無水查修 2萬4456元 27 產學實驗區建物拆除清運費用 37萬3800元 總計：  353萬9342元 

附表二

將本判決書之當事人、案由、主文、事實及理由於聯合報全國版頭版、以13.8×4.9之刊登規格、22級3號字之字體大小之方式刊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9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大同大學


法定代理人  李良德
訴訟代理人  郝燮戈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克易
被      告  品庠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立婷律師
被      告  章家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漢鑫律師
            李穎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品庠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品庠公司）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經臺北市政府商業處民國113年7月11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52000號函廢止登記（見本院113年度司字第71號卷第19頁），依法應行清算程序。又原告前以利害關係人身分，依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規定向本院聲請選派品庠公司清算人，經本院選派林立婷律師為品庠公司清算人確定（案列：113年度司字第125號）等情，經本院核閱第125號事件確認無誤，是本件即應由林立婷律師為品庠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又林立婷律師已具狀聲明承受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二第9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品庠公司依兩造間契約進駐其創新育成中心實驗室期間，因製毒失火致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及名譽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及其該時負責人被告章家豪（下逕稱其名）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374萬4478元，並依兩造間契約、民法第227條之1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減縮請求金額為353萬9342元（見本院卷二第17頁），並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8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品庠公司與伊自108年4月1日起陸續簽訂大同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營運輔導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並自108年4月起至110年9月間進駐伊創新育成中心實驗培育區R101室（下稱系爭實驗室）。詎時任品庠公司負責人章家豪竟與犯罪集團合作，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於系爭實驗室內製毒。且章家豪於添置離心機等器材後，未確保訴外人即製毒共犯宋順發等人（下逕稱宋順發等人）對於器材操作、維護保養、毒品製程操作之各項反應有充分認識與理解，而未盡其指揮監督及維護環境安全之義務，致111年3月14日15時6分許，宋順發等人操作離心機運轉時，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因而劇烈燃燒爆炸釀成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伊受有附表一所示損害共計新臺幣（下同）353萬9342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賠償伊所受損害，並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章家豪負連帶賠償之責。又系爭火災後新聞媒體即大肆報導伊實驗室淪為製毒工廠，被告明知製毒此與系爭契約約定目的不符之犯行經披露，必嚴重損害伊名譽，仍執意為之，顯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伊名譽權，並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伊名譽。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53萬934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將本件判決書依附表二所示方式刊登於聯合報1日。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伊採購之全新離心機具備防爆等保護措施，伊亦將離心機置於安全穩定無虞之狀況下使用，且製毒行為亦不會導致火災發生風險提高，伊業已善盡義務避免火災發生，自無過失可言。系爭火災實際影響範圍僅限系爭實驗室、梯間、建築物南面，被告亦不得就其他處所或與系爭火災無關之修繕費用請求賠償。又原告為系爭火災之受害者，縱系爭火災或伊於系爭實驗室內製毒經媒體報導，亦不會影響社會大眾對原告之評價，何況縱原告名譽受損，刊登本件判決亦無法回復原告名譽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
（一）兩造分別於108年4月1日、109年4月1日、110年3月15日、110年10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品庠公司可進駐原告創新育成中心實驗培育區R101室（即系爭實驗室）及其他培育室，期間自108年4月1日至111年9月30日止，有系爭契約4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5-39頁）。
（二）112年8月4日時章家豪仍登記為品庠公司之代表人，有品庠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3頁）。
（三）系爭實驗室於111年3月14日15時6分許發生火災，經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研判系爭實驗室內2號實驗櫃離心機殼體內為起火處，起火原因為離心機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致劇烈爆炸之可能性較大，有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93-399頁，下稱系爭鑑定意見）。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2條、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民法第434條既已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而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為其賠償責任發生之要件，出租人即不得仍依承租人應如何保管租賃物之一般規定，向承租人為損害賠償之請求。另侵權行為與債務不履行之請求權競合時，債權人固非不得擇一行使之，惟關於債務人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若於債務不履行有特別規定，則債權人於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賠償時，除別有約定外，仍應受該特別規定之限制。是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者，僅於承租人有重大過失，即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時，出租人始得向其請求損害賠償，縱出租人係以民法第184條之侵權行為規定為其請求權基礎亦同。
（二）系爭契約雖以「營運輔導合約」為名，並約定由品庠公司提出營運專案經原告審核通過後，品庠公司進駐系爭實驗室營運並接受原告營運輔導。然系爭契約亦約定品庠公司每個月應支付輔導服務費3萬元，可見系爭契約之性質與承租人每月給付租金承租租賃物使用之租賃契約類似。參以原告亦主張，系爭契約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有關租賃契約之規定，並依據民法第432條、第434條規定為本件請求。被告並據此抗辯其僅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重大過失時始應負損害賠償之責（見本院卷一第353頁）。由上，既然系爭契約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有關租賃契約之相關規定，則無論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或民法第434條規定，就系爭火災所生損害向被告請求賠償，依上說明，自應僅限於被告有重大過失時，始得為之。至於原告依據民法第432條第2項規定為請求部分，依前所述，民法第434條既已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原告（出租人）即不得仍依承租人應如何保管租賃物之一般規定（即民法第432條第2項），向被告（承租人）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據。
（三）原告主張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未接受化學實驗相關訓練、對於器材使用、維護保養、製程操作反應亦無充分訓練，被告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具有重大過失，查：
　 1、依據系爭鑑定意見起火原因研判載明：系爭實驗室位於原告產學實驗專區，有門禁設備。系爭火災發生時未有外人入侵，排除人為縱火可能。經勘查後，起火處之離心機未有菸蒂殘留，且因在實驗區要全程戴面罩，無法抽菸，排除遺留火種致起火燃燒可能。又離心機馬達配置於機外，啟動時火花不會進入殼體內，且馬達本體完好，電源亦無熔斷現象，排除離心機電器因素致起火燃燒之可能。且離心機為金屬材質，且功能為固液體分離，內部潮濕，排除靜電致起火燃燒可能。另系爭火災發生時訴外人宋順發正將化學混合品送入離心機進行固液分離，且起火處在離心機殼體內，亦非攪拌桶，研判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經觀察、檢視離心機燃燒現象，參以章家豪於火災調查時之陳述，以及採集離心機內燒燬物、固液分離桶後裝桶之氧化銫，經鑑定均檢出輕質含氧溶劑類之易燃性液體成分。再佐以軸心頂部及固定螺帽底凹槽處，均發現不鏽鋼碎屑殘留，上附著物已受燒變黑，研判軸心旋轉時碎屑會碰撞摩擦而產生火花，無法排除離心機運轉時產生火花引燃1,4-二噁烷之可能。起火原因以機械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致劇烈爆炸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7-219頁）。
　 2、訴外人宋順發於系爭火災調查時陳稱：系爭火災發生時分離器是第2次使用，其先把離心機內桶槽（轉鼓）用丙酮清理，再用氮氣吹乾，接著放濾布在槽桶內層，然後把離心機上蓋蓋上，並扣上4個鎖扣。接著其按下實驗櫃左側的啟動按鈕，微調轉速。蠕動泵開啟後，其拿矽膠管插入20公升早已混合好的戴奧辛（液體）（應為1,4-二氧六圜）及對甲苯磺醯肼（固體）混合液進入抽取至離心機內，大約已抽取10公升混合液後，其當時蹲在2號實驗櫃內靠門口處，其忽然聽到離心機桶內有異音，然後產生劇烈爆炸聲，接著看到離心機上蓋的觀景窗爆開且噴出火舌等語（見見本院卷一第237-238頁）。
　 3、系爭鑑定報告認為系爭火災之起因為離心機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所致，此核與宋順發上揭所陳，其抽取化學混合物至離心機內，操作離心機過程中，離心機突然產生異音並爆炸之過程吻合。又系爭鑑定報告內並未提及宋順發上揭操作離心機之過程中，有何違反離心機安全使用、或使用特別危險之化學混合物、或有其他不合於化學實驗原理之情事，可見系爭火災確係宋順發按正常程序操作離心機過程中所引發。於此，自難認宋順發等人，或章家豪在使用離心機之過程中有何過失可言。
　 4、參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先前亦認為章家豪及宋順發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已盡其注意義務，就其等所涉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建築物罪嫌為不起訴之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為憑（案列：111年度偵字第17898號，見本院卷一第357-359頁）。亦可徵被告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未有何故意或過失。
　 5、雖臺北地檢署後以章家豪於系爭實驗室製毒，以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為由，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以章家豪涉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建築物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4項製造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罪提起公訴（案列：112年度偵字第18508、第20904、第21462、第23147、第24499、第32134、第36897號，見本院卷一第399-417頁）。惟臺北地檢署後僅以章家豪涉嫌製毒為理由，即併同將其所涉失火罪部分提起公訴。而系爭鑑定報告已載明系爭火災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起訴書亦未說明章家豪在系爭實驗室製毒之相關製程，有何導致系爭火災之因素。於此，難認章家豪於系爭實驗室製造毒品，與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相當因果關係。自不能以章家豪事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即遽認其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
　 6、至原告主張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未接受化學實驗相關訓練、對於器材使用、維護保養、製程操作反應亦無充分訓練等情，惟系爭火災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不大、卷內亦無證據可以證明宋順發等人操作離心機有何違反安全使用、或使用危險之化學混合物、或有其他不合於化學實驗原理之情事，均已如前述。且被告抗辯系爭實驗室內引發系爭火災之離心機，為其於110年11月間所添購，已據其提出合約書1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9-461頁）。可見該離心機屬於新品，難認被告有何維護保養之疏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均難認可採。
（四）由上，既然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難認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故意過失，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賠償其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共計353萬9342元，並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章家豪負連帶配賠償之責，自均為無理由。
（五）至原告主張章家豪與宋順發等人在系爭實驗室製毒，與品庠公司所提出營運計畫不同，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且章家豪明知製毒經報導必會影響原告名譽，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名譽，查：
　 1、按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
　 2、依據原告所提出之新聞截圖畫面4則，其標題與內容分別為：「標題：生技公司負責人經營不善改製毒　竟租用大同大學實驗室量產K他命。內文：醫藥生技公司負責人涉以其化工專業背景成為製毒師，並和集團成員租用大同大學實驗室製毒」、「標題：大同大學淪製毒廠　毒販租實驗室煉毒遭逮」、「標題：扯！大同大學淪製毒工廠『3年產4億K毒』毒販操作不慎實驗室還爆炸。內文：品庠醫藥生技公司章姓負責人利用大同大學實驗室製毒，結果發生意外爆炸」、「標題：絕命毒師寄生大同。內文：108年產學合作、向學校申請產學合作」（見本院卷一第51-53頁）。
　 3、經核上開新聞，固有「原告淪為製毒工廠」較為聳動之標題，然該等新聞內文均有寫明係被告租用或利用原告實驗室製毒。換言之，一般閱聽人閱讀各該新聞，均應可理解係被告人員租用或利用原告系爭實驗室進行製毒，並非原告自行涉入相關毒品案件。因此，難認上開新聞媒體報導已達影響原告社會上評價之程度。是原告主張其名譽權因被告於系爭實驗室內之製毒行為受貶損，應無理由。其依據上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名譽，自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353萬934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名譽，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去依據，應一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財損清單

		


		




		編號

		品名

		金額（新臺幣）



		1

		L型實驗台

		8萬6625元



		2

		冷氣機

		6萬4214元



		3

		桌上型電腦

		2萬5458元



		4

		產學實驗區房屋及建築

		130萬元



		5

		L型實驗台

		8萬6625元



		6

		分離式冷氣機

		6萬4214元



		7

		杯架、紙杯、腳踏墊

		870元



		8

		溫熱開飲機

		3290元



		9

		不鏽鋼紙捲架

		3900元



		10

		無線寬頻IP分享器

		1555元



		11

		冰溫熱飲水機（含安裝）

		2萬元



		12

		綜合大樓無反射實驗室漏水修復

		2萬7300元



		13

		綜合大樓4樓內牆粉刷、外牆防水及屋頂水擋施作

		4萬7250元



		14

		綜合大樓頂樓防水工程

		16萬元



		15

		綜合大樓外牆防水施作烤漆板雨遮

		3萬元



		16

		綜合大樓2樓修補工程

		16萬1648元



		17

		差動式探測器、電線及管材安裝工資

		7萬5000元



		18

		綜合大樓R116隔間施作

		21萬4200元



		19

		綜合工廠燈具增設

		7萬1416元



		20

		綜合大樓2樓西側加蓋屋簷處防水修繕

		4萬9875元



		21

		綜合工廠培育區修繕工程

		6萬5310元



		22

		綜合大樓南側屋頂防水修繕

		18萬元



		23

		變頻落地式冷氣

		23萬421元



		24

		綜合大樓工設系工廠116室、118室防水修繕

		7萬7175元



		25

		綜合工廠培育區4樓整建工程

		9萬4920元



		26

		南側2樓廁所無水查修

		2萬4456元



		27

		產學實驗區建物拆除清運費用

		37萬3800元



		總計：

		


		353萬9342元







附表二
		將本判決書之當事人、案由、主文、事實及理由於聯合報全國版頭版、以13.8×4.9之刊登規格、22級3號字之字體大小之方式刊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9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大同大學



法定代理人  李良德

訴訟代理人  郝燮戈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克易

被      告  品庠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立婷律師

被      告  章家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漢鑫律師

            李穎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品庠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品庠公司）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經臺北市政府商業處民國113年7月11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52000號函廢止登記（見本院113年度司字第71號卷第19頁），依法應行清算程序。又原告前以利害關係人身分，依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規定向本院聲請選派品庠公司清算人，經本院選派林立婷律師為品庠公司清算人確定（案列：113年度司字第125號）等情，經本院核閱第125號事件確認無誤，是本件即應由林立婷律師為品庠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又林立婷律師已具狀聲明承受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二第9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品庠公司依兩造間契約進駐其創新育成中心實驗室期間，因製毒失火致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及名譽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及其該時負責人被告章家豪（下逕稱其名）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374萬4478元，並依兩造間契約、民法第227條之1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減縮請求金額為353萬9342元（見本院卷二第17頁），並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8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品庠公司與伊自108年4月1日起陸續簽訂大同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營運輔導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並自108年4月起至110年9月間進駐伊創新育成中心實驗培育區R101室（下稱系爭實驗室）。詎時任品庠公司負責人章家豪竟與犯罪集團合作，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於系爭實驗室內製毒。且章家豪於添置離心機等器材後，未確保訴外人即製毒共犯宋順發等人（下逕稱宋順發等人）對於器材操作、維護保養、毒品製程操作之各項反應有充分認識與理解，而未盡其指揮監督及維護環境安全之義務，致111年3月14日15時6分許，宋順發等人操作離心機運轉時，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因而劇烈燃燒爆炸釀成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伊受有附表一所示損害共計新臺幣（下同）353萬9342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賠償伊所受損害，並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章家豪負連帶賠償之責。又系爭火災後新聞媒體即大肆報導伊實驗室淪為製毒工廠，被告明知製毒此與系爭契約約定目的不符之犯行經披露，必嚴重損害伊名譽，仍執意為之，顯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伊名譽權，並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伊名譽。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53萬934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將本件判決書依附表二所示方式刊登於聯合報1日。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伊採購之全新離心機具備防爆等保護措施，伊亦將離心機置於安全穩定無虞之狀況下使用，且製毒行為亦不會導致火災發生風險提高，伊業已善盡義務避免火災發生，自無過失可言。系爭火災實際影響範圍僅限系爭實驗室、梯間、建築物南面，被告亦不得就其他處所或與系爭火災無關之修繕費用請求賠償。又原告為系爭火災之受害者，縱系爭火災或伊於系爭實驗室內製毒經媒體報導，亦不會影響社會大眾對原告之評價，何況縱原告名譽受損，刊登本件判決亦無法回復原告名譽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

（一）兩造分別於108年4月1日、109年4月1日、110年3月15日、110年10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品庠公司可進駐原告創新育成中心實驗培育區R101室（即系爭實驗室）及其他培育室，期間自108年4月1日至111年9月30日止，有系爭契約4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5-39頁）。

（二）112年8月4日時章家豪仍登記為品庠公司之代表人，有品庠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3頁）。

（三）系爭實驗室於111年3月14日15時6分許發生火災，經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研判系爭實驗室內2號實驗櫃離心機殼體內為起火處，起火原因為離心機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致劇烈爆炸之可能性較大，有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93-399頁，下稱系爭鑑定意見）。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2條、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民法第434條既已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而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為其賠償責任發生之要件，出租人即不得仍依承租人應如何保管租賃物之一般規定，向承租人為損害賠償之請求。另侵權行為與債務不履行之請求權競合時，債權人固非不得擇一行使之，惟關於債務人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若於債務不履行有特別規定，則債權人於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賠償時，除別有約定外，仍應受該特別規定之限制。是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者，僅於承租人有重大過失，即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時，出租人始得向其請求損害賠償，縱出租人係以民法第184條之侵權行為規定為其請求權基礎亦同。

（二）系爭契約雖以「營運輔導合約」為名，並約定由品庠公司提出營運專案經原告審核通過後，品庠公司進駐系爭實驗室營運並接受原告營運輔導。然系爭契約亦約定品庠公司每個月應支付輔導服務費3萬元，可見系爭契約之性質與承租人每月給付租金承租租賃物使用之租賃契約類似。參以原告亦主張，系爭契約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有關租賃契約之規定，並依據民法第432條、第434條規定為本件請求。被告並據此抗辯其僅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重大過失時始應負損害賠償之責（見本院卷一第353頁）。由上，既然系爭契約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有關租賃契約之相關規定，則無論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或民法第434條規定，就系爭火災所生損害向被告請求賠償，依上說明，自應僅限於被告有重大過失時，始得為之。至於原告依據民法第432條第2項規定為請求部分，依前所述，民法第434條既已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原告（出租人）即不得仍依承租人應如何保管租賃物之一般規定（即民法第432條第2項），向被告（承租人）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據。

（三）原告主張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未接受化學實驗相關訓練、對於器材使用、維護保養、製程操作反應亦無充分訓練，被告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具有重大過失，查：

　 1、依據系爭鑑定意見起火原因研判載明：系爭實驗室位於原告產學實驗專區，有門禁設備。系爭火災發生時未有外人入侵，排除人為縱火可能。經勘查後，起火處之離心機未有菸蒂殘留，且因在實驗區要全程戴面罩，無法抽菸，排除遺留火種致起火燃燒可能。又離心機馬達配置於機外，啟動時火花不會進入殼體內，且馬達本體完好，電源亦無熔斷現象，排除離心機電器因素致起火燃燒之可能。且離心機為金屬材質，且功能為固液體分離，內部潮濕，排除靜電致起火燃燒可能。另系爭火災發生時訴外人宋順發正將化學混合品送入離心機進行固液分離，且起火處在離心機殼體內，亦非攪拌桶，研判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經觀察、檢視離心機燃燒現象，參以章家豪於火災調查時之陳述，以及採集離心機內燒燬物、固液分離桶後裝桶之氧化銫，經鑑定均檢出輕質含氧溶劑類之易燃性液體成分。再佐以軸心頂部及固定螺帽底凹槽處，均發現不鏽鋼碎屑殘留，上附著物已受燒變黑，研判軸心旋轉時碎屑會碰撞摩擦而產生火花，無法排除離心機運轉時產生火花引燃1,4-二噁烷之可能。起火原因以機械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致劇烈爆炸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7-219頁）。

　 2、訴外人宋順發於系爭火災調查時陳稱：系爭火災發生時分離器是第2次使用，其先把離心機內桶槽（轉鼓）用丙酮清理，再用氮氣吹乾，接著放濾布在槽桶內層，然後把離心機上蓋蓋上，並扣上4個鎖扣。接著其按下實驗櫃左側的啟動按鈕，微調轉速。蠕動泵開啟後，其拿矽膠管插入20公升早已混合好的戴奧辛（液體）（應為1,4-二氧六圜）及對甲苯磺醯肼（固體）混合液進入抽取至離心機內，大約已抽取10公升混合液後，其當時蹲在2號實驗櫃內靠門口處，其忽然聽到離心機桶內有異音，然後產生劇烈爆炸聲，接著看到離心機上蓋的觀景窗爆開且噴出火舌等語（見見本院卷一第237-238頁）。

　 3、系爭鑑定報告認為系爭火災之起因為離心機運轉產生火花引燃化學品所致，此核與宋順發上揭所陳，其抽取化學混合物至離心機內，操作離心機過程中，離心機突然產生異音並爆炸之過程吻合。又系爭鑑定報告內並未提及宋順發上揭操作離心機之過程中，有何違反離心機安全使用、或使用特別危險之化學混合物、或有其他不合於化學實驗原理之情事，可見系爭火災確係宋順發按正常程序操作離心機過程中所引發。於此，自難認宋順發等人，或章家豪在使用離心機之過程中有何過失可言。

　 4、參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先前亦認為章家豪及宋順發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已盡其注意義務，就其等所涉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建築物罪嫌為不起訴之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為憑（案列：111年度偵字第17898號，見本院卷一第357-359頁）。亦可徵被告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未有何故意或過失。

　 5、雖臺北地檢署後以章家豪於系爭實驗室製毒，以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為由，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以章家豪涉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建築物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4項製造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罪提起公訴（案列：112年度偵字第18508、第20904、第21462、第23147、第24499、第32134、第36897號，見本院卷一第399-417頁）。惟臺北地檢署後僅以章家豪涉嫌製毒為理由，即併同將其所涉失火罪部分提起公訴。而系爭鑑定報告已載明系爭火災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起訴書亦未說明章家豪在系爭實驗室製毒之相關製程，有何導致系爭火災之因素。於此，難認章家豪於系爭實驗室製造毒品，與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相當因果關係。自不能以章家豪事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即遽認其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

　 6、至原告主張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未接受化學實驗相關訓練、對於器材使用、維護保養、製程操作反應亦無充分訓練等情，惟系爭火災因化學品混合過程中產生化學反應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不大、卷內亦無證據可以證明宋順發等人操作離心機有何違反安全使用、或使用危險之化學混合物、或有其他不合於化學實驗原理之情事，均已如前述。且被告抗辯系爭實驗室內引發系爭火災之離心機，為其於110年11月間所添購，已據其提出合約書1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9-461頁）。可見該離心機屬於新品，難認被告有何維護保養之疏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均難認可採。

（四）由上，既然章家豪、宋順發等人均難認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故意過失，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等規定，請求品庠公司賠償其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共計353萬9342元，並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章家豪負連帶配賠償之責，自均為無理由。

（五）至原告主張章家豪與宋順發等人在系爭實驗室製毒，與品庠公司所提出營運計畫不同，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且章家豪明知製毒經報導必會影響原告名譽，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名譽，查：

　 1、按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

　 2、依據原告所提出之新聞截圖畫面4則，其標題與內容分別為：「標題：生技公司負責人經營不善改製毒　竟租用大同大學實驗室量產K他命。內文：醫藥生技公司負責人涉以其化工專業背景成為製毒師，並和集團成員租用大同大學實驗室製毒」、「標題：大同大學淪製毒廠　毒販租實驗室煉毒遭逮」、「標題：扯！大同大學淪製毒工廠『3年產4億K毒』毒販操作不慎實驗室還爆炸。內文：品庠醫藥生技公司章姓負責人利用大同大學實驗室製毒，結果發生意外爆炸」、「標題：絕命毒師寄生大同。內文：108年產學合作、向學校申請產學合作」（見本院卷一第51-53頁）。

　 3、經核上開新聞，固有「原告淪為製毒工廠」較為聳動之標題，然該等新聞內文均有寫明係被告租用或利用原告實驗室製毒。換言之，一般閱聽人閱讀各該新聞，均應可理解係被告人員租用或利用原告系爭實驗室進行製毒，並非原告自行涉入相關毒品案件。因此，難認上開新聞媒體報導已達影響原告社會上評價之程度。是原告主張其名譽權因被告於系爭實驗室內之製毒行為受貶損，應無理由。其依據上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名譽，自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432條第2項、第434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353萬934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以聲明㈡所示方式回復名譽，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去依據，應一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財損清單   編號 品名 金額（新臺幣） 1 L型實驗台 8萬6625元 2 冷氣機 6萬4214元 3 桌上型電腦 2萬5458元 4 產學實驗區房屋及建築 130萬元 5 L型實驗台 8萬6625元 6 分離式冷氣機 6萬4214元 7 杯架、紙杯、腳踏墊 870元 8 溫熱開飲機 3290元 9 不鏽鋼紙捲架 3900元 10 無線寬頻IP分享器 1555元 11 冰溫熱飲水機（含安裝） 2萬元 12 綜合大樓無反射實驗室漏水修復 2萬7300元 13 綜合大樓4樓內牆粉刷、外牆防水及屋頂水擋施作 4萬7250元 14 綜合大樓頂樓防水工程 16萬元 15 綜合大樓外牆防水施作烤漆板雨遮 3萬元 16 綜合大樓2樓修補工程 16萬1648元 17 差動式探測器、電線及管材安裝工資 7萬5000元 18 綜合大樓R116隔間施作 21萬4200元 19 綜合工廠燈具增設 7萬1416元 20 綜合大樓2樓西側加蓋屋簷處防水修繕 4萬9875元 21 綜合工廠培育區修繕工程 6萬5310元 22 綜合大樓南側屋頂防水修繕 18萬元 23 變頻落地式冷氣 23萬421元 24 綜合大樓工設系工廠116室、118室防水修繕 7萬7175元 25 綜合工廠培育區4樓整建工程 9萬4920元 26 南側2樓廁所無水查修 2萬4456元 27 產學實驗區建物拆除清運費用 37萬3800元 總計：  353萬9342元 

附表二

將本判決書之當事人、案由、主文、事實及理由於聯合報全國版頭版、以13.8×4.9之刊登規格、22級3號字之字體大小之方式刊登。 

　　　　　　　　　　　　　　　　　　　　　　　　　　　

　　　　　　　　　

　　　

　　　　　　　　　　　　　　　　　　　　　





